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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 江 省 林 业 局
文件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

浙江省生态文化协会

浙林办〔2023〕46 号

浙江省林业局 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 浙江省
生态文化协会关于组织开展 2023 年度浙江省

生态文化基地遴选命名活动的通知

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林业主管部门、文化和旅游局、有关单位：

为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

态文化建设的重要论述精神，深入挖掘生态文化资源，打造生态

文化示范精品，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建设，根据《浙江

省生态文化协会关于印发<浙江省生态文化基地遴选命名管理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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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>的通知》（浙生协〔2021〕1 号）要求，经研究，决定组织开展

2023 年度浙江省生态文化基地遴选命名活动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

如下。

一、遴选范围

全省范围内的行政村、自然保护地、A 级旅游景区、旅游度假

区、博物馆、企业、学校或林场，申报单位应当符合《浙江省生

态文化基地遴选命名管理办法》规定的要求。

二、组织实施

（一）县（市、区）组织符合条件的单位积极申报，县（市、

区）林业主管部门或文化和旅游局初审后择优向市级林业主管部

门或文化和旅游局推荐，每县（市、区）推荐数量不超过 2 个。

（二）市级部门对推荐的生态文化基地进行审核，汇总上报

省生态文化协会。鼓励省生态文化协会各分会，省内相关协会、

学会积极推荐，推荐单位直接报送省生态文化协会，推荐数量不

超过 3 个。

（三）省林业局、省文化和旅游厅、省生态文化协会对符合

条件的申报单位予以审核命名，开展动态监测、成效评估和典型

宣传工作。

三、相关要求

申报单位提交的材料，应当装订成册（具体要求参照《浙江

省生态文化基地遴选命名管理办法》），申报材料（2023 年浙江省

生态文化基地申报汇总表、含纸质和电子版的申报书、有关证明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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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浙江省生态文化基地申报书

申报基地：

基地联系人：

联系电话：

推荐部门：

申报时间：

制表单位：浙江省生态文化协会

2023 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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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表说明

本表用于申报浙江省生态文化基地。表中设计了申报时应提

供的相关信息资料。申报单位需认真填写，并同时上报其他所要

求的申报材料。具体包括：

1.浙江省生态文化基地申报书一式一份；通过书面和 word 电

子版两种方式同时上报省生态文化协会秘书处。

2.申报基地是指基地建设的主体（包括自然保护地、行政村、

企业、学校、林场、A 级旅游景区、旅游度假区、博物馆等）。

3.封面页上的推荐部门，是指市级林业主管部门或文化和旅

游局。

4.本表除基本情况外，还应按照《管理办法》中的五项遴选

条件，即“生态环境良好、生态意识较强、生态文化繁荣、人与

自然和谐、示范作用突出”作简要概述。

5.本表用 A4 纸打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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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基本情况

示范基地

所在地

示范基地人口（人） 人均年收入（元）

基地土地面积（亩）
100 年以上的古建筑

（座）

1 耕作面积
林木覆盖率（%）

2 居住面积

3 工厂或学校区面积
树龄超过 100 年的古树

（株）4
公共休闲场所（人工）

面积（平方米）

申报理由简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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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生态环境情况

（包括森林资源、湿地、农业生态保护与建设、有无污染，以及污染治理

等情况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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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生态文化情况

（包括生态文化传统、文化载体建设、开展文化节庆、生态制度等情况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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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生态产业情况

（包括林果木、花卉苗木、生态旅游业、生态经济发展等方面情况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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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人与自然和谐情况

（包括野生动植物保护、资源节约、绿色生活等方面情况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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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示范作用情况

（包括曾经获得的荣誉称号、在当地的影响等方面情况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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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相关部门意见

所在县（市、区）林业主管部门或文化和旅游局意见

部门名称（章）

年 月 日

市级林业主管部门或文化和旅游局意见

部门名称（章）

年 月 日

省专家遴选委员会评审意见

部门名称（章）

年 月 日

浙江省生态文化协会认定意见

浙江省生态文化协会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

附件 2

2023 年浙江省生态文化基地申报汇总表

市 填报人： 联系电话：

序号 申报单位名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照片 视频 电子材料 纸质材料

备注：相关材料一栏请在相应表格打√；填报顺序请按照市里初评的排序填写。

-
1
3
-



抄送：中国生态文化协会。

浙江省林业局办公室 2023 年 8月 16 日印发




